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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6/2021_2022__E5_85_AC_

E5_AE_89_E7_B3_BB_E7_c24_576216.htm 适用于录用及调入公

安机关任正科级以下职务人员） 依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

练条令》制定本大纲。 【说明】 一、训练对象 经考试录用或

者从非公安机关调入公安机关任正科级以下职务的人员。 二

、训练目标 人民警察初任训练旨在训练和培养人民警察基本

素质和从警能力。通过教育和训练，使参训人员树立忠诚于

祖国，忠诚于人民，忠诚于法律，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定

信念；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三个代表”的重

要思想，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公仆意识、法治意识和职业道

德观念；全面了解并重点掌握与公安工作密切相关的有关法

律及规章制度；学会并掌握基本警务技能与战术要领，养成

良好的作风和组织纪律观念，达到初任人民警察资格标准，

初步具备从事警察职业的基本素养和能力。 三、训练方式和

时间 经考试录用以及从非公安机关调入公安机关任正科级以

下职务人员实行集中食宿，封闭训练。训练时间22周，110个

训练曰。每天训练7学时，总计770学时，其中，理论业务

课350学时，队列、体能和警务技能战术训练350学时（均含

复习和考核）。开学、结业、个人总结鉴定及有关活动70学

时。曰常体能训练时间不在正式训练的学时之内。 四、训练

方法 初任训练强调基础性、实战性、针对性，突出重点，根

据学员特点和基层警务工作要求，妥善处理知识系统性与公

安实战需要的关系，突出养成教育和警察职业能力的训练。

在训练中，应实行精讲多练、练讲结合，启发式与互动研讨



，现场情景模拟训练，案例评析与论辩式，反复练习、及时

讲评等训练方法。 五、训练考核 坚持“训考分离”原则，实

行公安部和省级公安机关两级统考制度。国家公务员基础知

识和法律法规部分的考试由公安部统一命题。公安业务的考

试，体能和警务技能战术的考核由省级公安机关统一命题（

考试考核的具体科目见附件1）。考务工作由省级公安机关政

工部门统一组织实施。 考试科目均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实行

百分制，60分及格。体能和警务技能战术考核，实行“优良

、及格、不及格”等级制。 考核全部合格者，颁发《国家公

务员培训证书》和《公安系统人民警察初任训练合格证书》

，具有人民警察资格，授予警衔。考核中有两项（含）以下

科目不及格的，准予补考；有三项（含）以上科目不及格的

，确定为初任训练不合格。不合格者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

行补训。经过补考或补训仍有两项科目不及格的，不予结业

，不得授予警衔,不允许上岗。 六、训练教材 《国家公务员

初任培训读本》（人事部公务员管理司编） 《公安系统人民

警察初任训练法律法规教程》（公安部政治部编） 《公安系

统人民警察初任训练公安业务教程》（公安部政治部编） 《

公安系统人民警察实战基础训练教程》（公安部政治部编） 

七、训练评估 评估的目的是检查初任训练的实际效果，督导

训练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评估工作要严格按照《公安机关人

民警察训练评价标准》（见附件2）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

练评估工作实施方案》（见附件3）执行。未达到评价标准和

要求的公安院校和训练学校（基地），要限期整改。整改期

间不得承担训练任务。 八、大纲的使用 本大纲具有指令性和

指导性双重功能。训练大纲规定为“选择开设”的科目可以



调整，此外为必须开设的训练科目。 本大纲规定的训练科目

具体学时分配上可以由省级公安机关教育训练主管部门进行

适当调整，但警务技能战术训练的学时不得低于规定要求。

体能训练时间原则上不包括在规定的学时之内。 各省、直辖

市、自治区公安厅、局可根据本训练大纲的规定，结合本地

区实际，制定具体的训练计划和实施方案。省级以下公安机

关和各级训练学校必须严格执行省级公安机关下达的训练计

划和实施方案，如有调整，须报请省级公安机关教育训练主

管部门批准。 九、大纲的解释与执行 本大纲由公安部人事训

练局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曰起执行。 【本文】 一、国家公务

员基础知识（56学时） （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 （二）我国政治体制与政府机构运作 （三）公共经济

与公共政策 （四）电子政务 （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六）国家公务员制度与公务员纪律及行为规范 （七）机关公

文写作与处理 （八）保密与国家安全 二、党的公安工作与人

民警察职业道德（21学时） （一）党的公安工作 ⒈公安工作

的历史简介 ⒉公安机关的性质、职能、任务和宗旨 ⒊公安工

作的根本原则和根本路线 ⒋公安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 

⒌公安队伍建设和管理 （二）人民警察基本素质与职业道德 

⒈基本素质 ⒉职业道德 ⒊职业纪律 三、法律基础知识（140

学时） （一）法学原理 ⒈法律的本质 ⒉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

要求 （二）宪法 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⒉我国宪法的基本

精神和主要内容 ⒊宪法的实施保障 （三）人民警察法 ⒈人民

警察的任务和职权 ⒉人民警察的义务和纪律 ⒊人民警察的组

织管理和警务保障 ⒋人民警察的执法监督和法律责任 （四）

刑事法 ⒈刑法 ⑴刑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 ⑵犯罪及其构成要件



⑶犯罪形态 ⒃积当行为 ⑸刑罚的目的和种类 ⒉刑事诉讼法 

⑴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 ⑵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 ⑶

立案、侦查与起诉 ⑷审判与执行程序 （五）行政法 ⒈行政行

为 ⑴行政行为的特征、内容与合法要件 ⑵抽象行政行为与具

体行政行为 ⑶行政违法与行政责任 ⒉行政处罚 ⑴行政处罚的

特征 ⑵行政处罚的种类 ⑶行政处罚的程序 ⒊行政复议 ⑴行

政复议的原则 ⑵行政复议的范围 ⑶行政复议的程序 ⒋行政诉

讼 ⑴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⑵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⑶行政诉讼

的参加人 ⑷行政诉讼的程序 ⒌国家赔偿 ⑴国家赔偿责任的构

成要件 ⑵行政赔偿的范围和程序 ⑶刑事赔偿的范围和程序 ⑷

赔偿方式 ⑸国家追偿 （六）民事法 ⒈民法 ⑴民法的任务和

基本原则 ⑵民事法律关系 ⑶民事主体 ⑷物权与所有权 ⑸债

与合同 ⑹知识产权 ⑺财产继承权 ⑻人身权 ⑼民事责任 ⒉民

事诉讼法 ⑴民事诉讼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 ⑵民事诉讼法的基

本制度 ⑶主管和管辖 ⑷当事人与共同诉讼人 ⑸诉讼代表人、

诉讼中的第三人与诉讼代理人 ⑹法院调解 ⑺对妨害民事诉讼

的强制措施 ⑻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一般原则"#F8F8F8"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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